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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695)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6)：   

政府指部門會檢討包括十九年未有調整的水費在內的收費，但確保水質理想的硬件(如污水處

理廠)及軟件(如更新水質標準)等在過去十九年來均未見明顯改善。就此，政府當局會否考慮

先為市民提供更好服務，才提高收費水平？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陳克勤議員  

答覆：  

水務署一直按照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就食水水質訂定的最新標準，應用先進的食水處理技

術，加強水質監控措施，致力提升水質。  
 
就水質標準而言，水務署一直緊隨世衞《飲用水水質準則》(《準則》)的最新發展和修訂；

該《準則》分別在1984、1993、2004及2011年更新。現時水務署是按照世衞《準則》的最新

版本(WHO-2011)，嚴格監控本港食水的水質。  
 
有關食水處理設施方面，我們已採用溶氣浮選、臭氧化和生物過濾，以及先進的監控系統等

新技術，提升濾水廠在不同運作情況下的效能，並確保向用戶供應食水的質量。  
 
就提升水質監控而言，我們已研發並採用先進的水質監測技術，例如「斑馬魚」水質監察系

統，以提升快速和預防性監測能力。此外，我們按照世衞的規定實施《水安全計劃》，確定

和監測供水系統的潛在污染源，並實施所需的風險控制措施，以確保食水從水源、經食水處

理過程，再經分配網絡輸送到用戶水龍頭的水質。歷年來我們都能持續地達到水務署服務承

諾的目標，即百分百符合世衞就食水水質所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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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166)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   

根據綱領 1，水務署於二 O 一四至一五年年度內，繼續策劃及拓展水資源和供應系統，請問政府： 
  
 
1.就位於將軍澳的海上化淡廠進行策劃及勘測工作，有關研究詳情及本年度研究進度為何？本年度所

涉及的支出和人手為何？ 
  
 
2.於新界東北使用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進行勘查及研究，有關研究詳情為何？研究何時展

開和完成？所涉及的支出和人手為何？ 
 
 
 
 

提問人：陳婉嫻議員 

答覆：  

1. 水務署已委聘顧問公司，就於將軍澳設立海水化淡廠進行策劃及勘查研究。研究範圍包括詳細評估

技術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制定工程實施策略及時間表、進行初步設計，以及對工程帶來的影響進行各

項技術評估。截至2014年2月，我們已研究和評估有關海水進水口、海水處理和高濃度鹽水排放的不

同技術方案。2014-15年度的預算開支為1,570萬元，並由署內1.5位專業職系人員負責監督有關研究。 
 
2. 為能向新界東北部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我們計劃於2014年年底進行技術及財政研

究，預計於2017年或以前完成。2014-15年度有關研究的預算開支為50萬元，並由署內0.7位專業職系

人員負責監督由顧問公司進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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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264)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52)：   

水務署本年度預算的26個策劃中的工程，包括哪些項目？每個項目預算開支多少？預定施工日期為

何？請按下表回答。 
 
 
策劃中的工程項目 開支預算 預定施工日期 
      
 
 
提問人：范國威議員 

答覆：  

該26個工程項目分為3個類別表列如下。大部分策劃中的項目目前正在概念及初步規劃階段，還未納

入工務計劃內。這些項目或會予以更改和改良，以配合發展建議的最新情況和相關的用水需求。 
 
類別 策劃中的工程項目 2014-15 年度策劃中

的工程項目的價值 
 (百萬元) 

預定施工日期 
 

A 
 
 
 
 
B 
 
 
C 

為配合土地供應和新發展項目供應用水，包

括啟德發展計劃、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粉

嶺北新發展區、古洞北、東涌和大嶼山(18 個
工程項目) 
 
提升或改善現有供水基礎設施，包括水管、

濾水廠、配水庫和抽水站 (6 個工程項目) 
 
引入新的水資源，包括再造水和海水化淡(2 
個工程項目) 
 

7,500 (初步的工程計

劃預算) 
工程計劃的施工日期

會在詳細規劃完成後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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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301)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 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39)：   

有關開展「海水化淡」計劃： 
 
1.2014-15 年度的預算開支為多少？計劃何時申請撥款？ 
 
2.石鼓洲擬建的焚化設施將包括一所海水化淡廠，涉及的研究及工程費用是否包括在上述預算或撥款

之內？ 
 

提問人：范國威議員 

答覆：  

1. 我們於2012-13年度申請撥款，為在將軍澳興建海水化淡廠進行策劃及勘查研究。有關研究於2012
年12月展開，預計整項研究會於2015年年初大致完成。2014-15年度，有關研究的預算開支約為1,570
萬元。如確立有關工程計劃技術上可行和具成本效益，我們會考慮進一步撥款落實計劃。 
 
2. 在石鼓洲擬建的焚化設施並不屬於水務署的工程計劃。有關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研究由工務計劃項

目第 9345WF 號撥付，而未來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工程計劃預算亦只供興建將軍澳海水化淡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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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742)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4)：   

財政預算案演辭第 150 段中提及「部門收費亦是政府收入重要的一環。我去年要求政府部門檢討收費，

首先處理不會直接影響民生的項目。在已檢視的一千三百多項收費中，部門初步建議二百多項加費，

每年可增加六千萬元收入。今年，我們會檢討其他收費，包括十九年未有調整的水費，文康設施和服

務的收費，以及跟環境衞生服務有關的收費」，當局可否告知本委員會：就檢討調整水費的詳情為何；

當局會否在檢討時收集市民意見；基層市民的負擔能力會否是重要考慮因素；預計檢討完成和實施新

收費的時間？ 
 

提問人：馮檢基議員 

答覆：  

我們以今年完成水費檢討為目標，檢討範圍包括住宅及非住宅用水的收費。我們檢討時會考慮多項因

素，包括負擔能力、水務設施的財政狀況、當時的經濟狀況，以及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如建議修訂水

費，我們會在檢討完成後訂定實施新收費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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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773)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6)：   

就宗旨提及「在維持香港全年全日供水的基礎上  ，評估有關食水供應的需求；拓展食水資源，

以應付該等需求」，當局可否告知本委員會：過去兩個年度，本港食水供應來源的比例為何；

最新本地收集所得的雨水、輸入的東江水、及利用逆滲透技術生產再造水的成本的比較為何？  

 

提問人：馮檢基議員  

答覆：  

過去兩年，由本地收集雨水和東江水所提供的食水供應量如下：   

 
 2012-13 年度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4 年 2 月底) 

供應量  
(百萬立方米) 

% 
供應量  

(百萬立方米) 
% 

本地收集雨水  218 23.4 333 38.8 

東江水   

 

715 76.6 526 61.2 

總食水供應量  933 100 859 100 

 
按 2013-14 年度的價格水平估計，由本地收集雨水和東江水所供應的食水的生產成本分別約

為每立方米 4.2 元和 8.8 元。目前，我們沒有計劃利用逆滲透技術生產再造水，因此沒有利

用該項技術生產再造水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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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774)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客戶服務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7)：   

就簡介中提及「密切監察拖欠水費情況；以及應付用戶數目的增長」，當局可否告知本委員會：過去

二個年度拖欠水費情況為何，包括宗數、金額和最終無法追回的水費；及當局預計未來三個財政年度，

用戶數目增長的情況？ 
 

提問人：馮檢基議員 

答覆：  

過去兩個年度拖欠水費的情況(包括宗數和涉及的總額)如下： 
 
 2012-13年度 

 
2013-14年度 

(截至2014年1月31日)  
宗數 14 492 15 276 

 
涉及的總額 800萬元 720萬元 

 
 
過去兩個年度(2012-13 和 2013-14 年度)最終無法追回的水費平均為每年 270萬元，相等於所收取水費

的 0.1%。 
 
在 2014-15 至 2016-17 年度期間預計每年會增加約 4 萬個新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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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315)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客戶服務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8)：   

就簡介中提及「負責食水供應及分配系統的運作與維修保養事宜」，當局可否告知本委員會：請按區

議會分區列出過去兩個年度發生食水和海水水管爆裂或明顯滲漏的個案數目；經調查後出現爆裂或明

顯滲漏的主因；巿民因而受暫停供水影響的最長和平均的時數；及最長和平均由事發至署方人員到場

搶修的時間？ 
 
提問人：馮檢基議員 

答覆：  

在 2012-13 和 2013-14(截至 2014 年 2 月)年度，食水管和海水管爆裂及滲漏的個案數目按區議會分區

載於下列表 1 及表 2： 
 

表 1－2012-13 年度水管爆裂及滲漏的個案數目： 
 

地區 
食水管 海水管 

爆裂 滲漏 爆裂 滲漏 

中西區 4 506 3 202 
東區 3 279 6 195 
離島 1 339 0 1 

九龍城 10 374 16 279 
葵青 32 231 14 133 
觀塘 7 384 11 268 
北區 0 1 057 1 2 
西貢 7 1 012 7 36 
沙田 11 369 16 100 

深水埗 10 200 16 150 
南區 0 365 3 91 
大埔 2 411 15 58 
荃灣 3 290 2 118 
屯門 3 605 6 117 
灣仔 6 460 3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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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 0 95 4 103 
油尖旺 5 299 18 258 
元朗 22 2 034 0 0 
總計 126 9 310 141 2 299 

 
表 2－2013-14 年度(截至 2014 年 2 月)水管爆裂及滲漏的個案數目： 

 

地區 
食水管 海水管 

爆裂 滲漏 爆裂 滲漏 

中西區 2 432 2 189 
東區 5 254 5 167 
離島 0 308 0 1 

九龍城 10 317 16 248 
葵青 27 202 12 175 
觀塘 4 320 5 199 
北區 3 790 0 0 
西貢 15 668 8 27 
沙田 10 306 5 113 

深水埗 10 164 9 119 
南區 1 323 0 88 
大埔 9 448 17 39 
荃灣 1 234 2 106 
屯門 2 434 0 103 
灣仔 2 363 4 205 

黃大仙 2 87 4 83 
油尖旺 6 252 11 220 
元朗 20 1 806 0 2 
總計 129 7 708 100 2 084 

 
水管爆裂及滲漏通常是由多項因素造成，包括水管老化、土地沉降或隆起，以及外來的壓力或

震動。 
 
暫停食水和海水供應影響市民的平均及最長時間載於下列表 3： 
 
表 3－暫停供水 
 
 暫停供水的平均時間 暫停供水的最長時間 
食水供應 1.5 小時 73.4 小時 
海水供應 6.6 小時 120.5 小時 
 
暫停供水時間較長的個案屬個別事件，涉及原因包括 i)地底擠滿公用設施的地下喉管、導管和

電纜；ii)維修工作需打破大混凝土墩；iii)需製造特別水管配件以切合工地情況；iv)需時找出滲

漏位置；v)維修工作受颱風等惡劣天氣和附近其他搶修工作影響；以及 vi)維修前需進行土地加

固工作。如預計食水供應會暫停超過 3 小時以上，我們會提供緊急臨時食水供應，以配合受影

響用戶的基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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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方人員由事發至到場搶修食水和海水管爆裂事故的平均及最長時間載於下列表 4： 
 
表 4－到場搶修 
 
 到場搶修的平均時間 到場搶修的最長時間 
食水管爆裂 0.4 小時 1.2 小時 
海水管爆裂 0.4 小時 1.6 小時 
 
署方人員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到場搶修的個案屬個別事件，涉及原因包括 i)有關搶修隊正處理其

他水管爆裂事故；以及 ii)事發地點偏遠、交通繁忙或遇颱風等惡劣天氣，搶修隊需要較長時間

才能抵達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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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235)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223) 購買食水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54)：   

本港於 2012-13 年度至 2014-15 年度向廣東省以統包方式購買東江水的開支分別是 35 億 7,590萬、37
億 8,258 萬及 39 億 5,934萬元。政府當局將於今年內與廣東省政府洽商新一輪東江水價格，當局將於

何時開始洽商？預計 2015 年購買東江水之開支為何？購買上限會否減少？如會，預計減少至多少？

為何會減少？如否，原因何在？ 
 

提問人：郭榮鏗議員 

答覆：  

我們已開始與廣東省當局商討 2014 年後的東江水供水協議，包括討論水價和水量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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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236)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55)：   

就將軍澳海水化淡廠進行策劃及勘察研究，請政府告知本會： 
 
a) 當局曾表示海水化淡廠的勘察研究將於2014年底或以前完成，惟財政司司長在本年預算案則指有關

研究會在明年年初完成，延期完成研究的原因／困難為何？ 
 
b) 2013-14年度有關研究所獲撥款為900萬元，請問去年度有關研究的開支為何？相關支出所涉及的工

序或原因為何？ 
 

提問人：郭榮鏗議員 

答覆：  

a) 顧問公司花了較多時間進行海水抽樣及分析、工地勘測工作和生態實地調查，這些工作對設計海水

化淡廠和評估有關工程計劃的環境影響極為重要，有關研究預計會在2015年年初完成。我們預計雖

然研究工作的完成時間稍有延誤，但不會影響海水化淡廠於2020年投入服務的整體工程計劃。 
 
b) 2013-14年度策劃及勘查研究的開支估計約為420萬元，當中包括顧問費用和勘測工作的費用。有關

開支較撥款為少，主要是由於用了較長時間進行海水抽樣及分析、工地勘測工作和生態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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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504)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76)：   

水務署表示將會繼續策劃、設計及興建海水供應及分配系統，請當局告知本會： 
 
a) 關於各個海水沖廁系統的詳情，請以列表方式提供以下資料： 

地區 居民數目 沖廁海水供

應量 
工程開始日

期 
工程結束日

期 
預計開支金

額 
預計可節省

之食水量 
薄扶林區             
新界西北區             

東涌             
（其他即將

開展頂目） 
            

              
 
b) 除薄扶林區海水沖廁工程及新界西北區海水供水工程外，當局可有其他海水沖廁系統開發計劃？如

有，詳情為何？預計開支為何？如無，原因為何？ 
 
提問人：郭榮鏗議員 

答覆：  

a) 海水沖廁系統的詳情如下： 
地區 居民數目 沖廁海水供

應量 
（立方米／

日） 

工程開始 
日期 

工程結束 
日期* 

2014-15 
年度預計 
開支金額 
(百萬元) 

預計可節省

之食水量 
(立方米／

日) 
薄扶林區 98 000 15 100 2009 年 

10 月 
2013 年 

7 月 
1.5 15 100 

新界西北區 600 000 60 000 2008 年 2 月 2015 53.2 60 000 
東涌 89 000# 10 600  (策劃中)  (策劃中) - 

 
10 600 

（其他即將

開展項目） 
- - - - - - 

* 這是指海水供應系統(包括配水庫、抽水站和輸水管)的大致竣工日期。 
# 現有人口 
 
b) 水務署正計劃在東涌發展海水沖廁系統，為區內 89 000 名居民提供沖廁海水。我們會根據預計的發

展項目及需求預測，繼續定期檢討於其他地區發展海水沖廁系統的技術可行性和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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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970)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32)：   

根據綱領 1， 二 O 一四至一五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當局繼續進行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第 3
及第 4 階段的建造工程，請問政府： 
 
1.本年度，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第 3 及第 4 階段的建造工程的進度如何？請詳細列出工程地點的

所屬區域及已更換及修復水管有多少公里？工程涉及的支出和人手為何？ 
 
2.來年度計劃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第 3 及第 4 階段的建造工程的指標為何？請詳細列出計劃工程

地點的所屬區域及預計更換及修復水管有多少公里？ 
 
 

提問人：郭偉強議員  

答覆：  

1. 在 2013-14 年度(截至 2014 年 1 月底)，更換及修復水管工程計劃第 3 及第 4 階段已分別更換或修復

75 公里和 177 公里的水管。已更換或修復的水管主要位於九龍城區、東區、中西區、灣仔區、屯門區

和元朗區。2013-14 年度第 3 及第 4 階段工程的預算開支為 26.21 億元，當中 3.78 億元用作聘請監督

建造工程的駐工地人員。 
 
2. 我們計劃在 2014-15 年度更換及修復水管工程計劃第 3 及第 4 階段，更換或修復共長約 354公里的

水管。擬更換或修復的水管主要位於九龍城區、東區、中西區、灣仔區、油尖旺區和葵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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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206)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1)：   

就於新界東北部使用再造水作沖廁進行的勘查及研究方面，有關的開支為若干，是否外判研究工作，

如有，有關的合約費用為何，何時完成研究？ 
 
 

提問人：劉皇發議員 

答覆：  

為能向新界東北部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我們將會委聘顧問公司進行技術及財政研

究。有關研究將於 2014年年底展開，2017 年或以前完成。2014-15 年度有關研究的顧問費預算開支為

50 萬元，而總額則估計為 8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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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3260)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9)：   

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指今年當局會檢討包括水費，請詳列相關檢討的收費項目以及建議調整標準及幅

度。 
 

提問人：李慧琼議員 

答覆：  

有關檢討範圍包括住宅及非住宅用水的收費。我們檢討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負擔能力、水務設施

的財政狀況、當時的經濟狀況，以及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如建議修訂水費，我們會視乎檢討結果釐訂

調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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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141)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5)：   

(1) 在 2013-14 年度，本港有多少因食水管及沖廁用海水管老化而爆裂的事件發生？每條爆裂的水管，

之前用了多少年？原本預期壽命為多少年？ 
 
(2) 當局今年度進行什麼措施針對食水管及沖廁用海水管爆裂和滲漏情況？涉及的支出和人手為何？ 
 
(3) 請列出全港食水管及沖廁用海水管的總長度，現時壽命，總體平均壽命，及 2013-14 年度的維修開

支。 
 
食水管總長度：______________ 
 
沖廁用海水管的總長度：________________ 
 
 
食水管 佔總長度的比例 2013-14 年度的維修開支（港元） 
5 年以下     
5 至<10 年     
10 至<15 年     
15 至<20 年     
20 至<25 年     
25 至<30 年     
30 至<35 年     
35 至<40 年     
40 至<45 年     
45 至<50 年     
50 年或以上     
  
總體平均壽命：______________ 

沖廁用海水管 佔總長度的比例 2013/14 年度的維修開支（港元） 
5 年以下     
5 至<10 年     
10 至<15 年     
15 至<20 年     
20 至<25 年     
25 至<30 年     
30 至<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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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至<40 年     
40 至<45 年     
45 至<50 年     
50 年或以上     
  
總體平均壽命：______________ 
 
  
 
提問人：梁家傑議員 

答覆：  

(1)   水管爆裂通常是由多項因素造成，包括水管老化、土地沉降或隆起，以及外來的壓力或震動。

2013-14 年度(截至 2014 年 2 月)食水管及海水管爆裂的次數分別為 129 及 100 宗。爆裂的水管在

爆裂前已使用的年期表列如下： 
 

爆裂的水管在爆裂前已使用的年期 2013-14年度(截至2014年2月)水管爆裂的次數 
食水管 海水管 

5年以下 2 1 
5至<10年 3 1 
10至<15年 3 5 
15至<20年 0 6 
20至<25年 0 8 
25至<30年 15 14 
30年或以上 106 65 

總計 129 100 
 

 供水網絡由不同物料製造的水管組成，水管的使用年限因應製造水管的物料、土地狀況和水管所

載用水的類別而有所不同。大部分爆裂的水管在爆裂前已使用接近或超過 30 年，已屆一般使用

年限。 
 

(2)  我們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解決水管爆裂和滲漏問題，包括檢測滲漏、水壓管理及推行更換

及修復水管工程計劃。在 2013-14 年度，推行所有這些措施的開支估計為 27.98 億元，推行有關

措施涉及的人員數目為 100 名。 
 
(3) 水務署轄下遍布全港的食水管及海水管的總長度、現時使用年期和平均使用年期如下： 
 
 食水管的總長度： 約 6 300 公里 
 
 沖廁用海水管的總長度：約 1 500 公里 
 

食水管的現時使用年期 佔總長度的比例 
5 年以下 15% 

5 至<10 年 19% 
10 至<15 年 15% 
15 至<20 年 10% 
20 至<25 年 8% 
25 至<30 年 8% 
30 年或以上 25% 

總計 100% 
 
 平均使用年期：約 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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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廁用海水管的現時使用年期 佔總長度的比例 
5 年以下 14% 

5 至<10 年 20% 
10 至<15 年 18% 
15 至<20 年 12% 
20 至<25 年 10% 
25 至<30 年 7% 
30 年或以上 19% 

總計 100% 
 
  平均使用年期：約 18 年 
  
 2013-14 年度，進行水管保養及維修工程的開支估計為 2.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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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304)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0)：   

署方在 2014-15 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中提及，將「繼續就位於將軍澳的海水化淡廠進行策劃及勘

查研究」 
 
(a)  2013年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如何，預期可否按計劃在 2014 年年底或之前完成？若否，原因為何？而

整個研究涉及的開支為何？ 
 
(b) 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每立方米海水轉化作食水、處理本地淡水，以及處理東江水的單位成本分

別為何？ 
 

提問人：梁志祥議員 

答覆：  

(a) 我們於2012年12月展開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策劃及勘查研究，研究範圍包括詳細評估興建海水化

淡廠的技術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制定工程實施策略及時間表、進行初步設計，以及對工程帶來的影響

進行各項技術評估。截至2014年2月，這項研究已探討和評估有關海水進水口、海水處理和濃鹽水排

放的不同技術方案。2014-15年度，我們會就初步設計、工地勘測工作、環境影響和交通影響評估、

成本預算及成本效益分析，繼續進行研究。由於初步設計海水化淡廠和評估工程計劃的環境影響時，

必須進行海水抽樣及分析、工地勘測工作和生態實地調查，而顧問公司在2013-14年度花了較多時間

進行這些工作，所以預計研究會在2015年年初完成。雖然研究會稍遲完成，但預計不會影響海水化淡

廠於2020年投入服務的整體工程計劃。整項研究的預算開支約為2,600萬元。 
 
(b) 雖然研究仍在進行中，未能估算以海水化淡方式生產食水的成本，但根據先前的粗略估計，按

2012-13年度的價格水平計算，以海水化淡方式生產食水的單位成本約為每立方米12元。按2013-14年
度的價格水平計算，以本地收集食水和輸入東江水的方式生產食水的單位成本估計分別為每立方米4.2
元和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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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339)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05)：   

就供水與水資源管理事宜，請當局告知：  
 
1.  過去五年向中國政府購買東江水的按年開支、購水量與價格升幅；  
2.  過去五年因水塘滿溢而需將儲水排出大海的淡水量，請按水塘名稱列出有關數字；  
3.  署方有否研究如何避免水塘滿溢的情況出現？如有，詳情及改善的措施為何？  
 
提問人：梁繼昌議員  

答覆：  

1.  過去 5 年(2009-2013 年)，我們每年購買 8.2 億立方米東江水，按年開支和價格升幅概列

如下：  
 

年份  
購買東江水的開支   

 
(百萬港元)   

水價升幅百分比  
 

(%) 
2009 2,959.0 - 
2010 3,146.0 6.3 
2011 3,344.0 6.3 
2012 3,538.7 5.8 
2013 3,743.3 5.8 

 
2.  2009 至 2013 年水塘*的溢流量如下：  
 

年份  

水塘／水塘羣溢流量  
(百萬立方米)  

香港仔  九龍  石壁  大欖  大欖涌  下城門  船灣  萬宜  總計  

2009 1.8 3.1 0.5 9.4 0 0 0 0 14.8 
2010 3.7 4.0 5.5 11.8 0 0 0 0 25.0 
2011 0.3 0.0 0 0 0 0 0 0 0.3 
2012 1.3 1.6 0.9 10.0 1.6 0 0 0 15.4 
2013 3.3 5.2 15.7 15.4 0.6 0 0 0 40.2 

註：  
*薄扶林水塘存水量極低(只佔本港水塘總存水量的 0.03%)，因此沒有量度其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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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大雨期間於小型水塘的溢流屬運作上的限制。我們已研究多種方法，以減少水塘溢流。

東江水供水協議自 2006 年起採取彈性供水的安排，訂明按本港的需要，調節東江水的每日供

應量，以便我們更好地控制本港貯存東江水的大型水塘的存水水平。自此，溢流已較 2006
年前大幅減少。過去 5 年的平均溢流量為每年 1 900 萬立方米，相等於總食水供應量約 2%。 
 
我們曾考慮不同方案，包括增加水塘的存水量，以減少水塘溢流，不過，發覺這些方案不符

合成本效益，並會嚴重影響下游地區的生態，有時還會影響文物。  
 
儘管如此，我們會繼續檢討情況，務求減少水塘的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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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055)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14)：   

(1) 請提供過去五年的水管滲漏比率及水量，並按食水及海水提供分類數字； 
 
(2) 當局有何具體措施降低水管滲漏的比率，請提供過去五年就水管維修、防止滲漏的開支及

2014-2015 年的預算。 
 
提問人：梁繼昌議員 

答覆：  

(1) 過去 5 年的食水管滲漏比率表列如下： 

年份 食水管滲漏比率 

2009 21 % 

2010 20 % 

2011 19 % 

2012 18 % 

2013 17 % 

 

由於目前沒有可靠和符合經濟效益的技術量度海水用量，因此我們不能以足夠的準確度確定

海水管滲漏比率。  
 
(2) 我們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解決水管滲漏問題，包括檢測滲漏、水壓管理及推行更換及修復

水管工程計劃。過去 5 年水管維修和防止滲漏的開支，以及 2014-2015 年度涉及的預算開支表列如下： 
 

年份 水管維修和防止滲漏的開支(百萬元) 

2009 – 2010 2,302 

2010 – 2011 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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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2012 2,233 

2012 – 2013 2,509 

2013 – 2014 
 (預算) 3,018 

2014 – 2015 
 (預算) 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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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2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063)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13)：   

請就有關沖廁用水的事宜提供以下資料: 
 
(1)就於新界東北部使用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所進行的勘察及研究，所涉開支、人手編配與

具體計劃為何； 
(2) 現時海水沖廁服務覆蓋全港樓宇單位的百分比； 
(3) 現時全港市區有多少個樓宇單位需使用淡水作沖廁，請按樓宇的樓齡提供分類數字； 
(4) 現時全港郊區有多少個樓宇單位需使用淡水作沖廁；及 
(5) 2013-2014 年度，擴展海水沖廁服務的開支及進度為何。2014-2015 年的預算為何？ 
 

提問人：梁繼昌議員 

答覆：  

(1). 為能向新界東北部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我們將會委聘顧問公司進行技術及財政

研究。有關研究將於2014年年底展開，2017年或以前完成。有關研究的顧問費總額估計為800萬元。

2014-15年度有關研究的預算開支為50萬元，並由署內0.7位專業職系人員負責監督有關研究。 
 
(2)、(3)及(4). 我們的沖廁水供應統計數字並非按樓宇單位數目或樓齡計算，而是按人口範圍計算。目

前，本港約80%的人口獲供應沖廁海水。另一方面，市區和郊區(即新界，包括離島)分別約有11%和

31%的人口使用食水沖廁。 
 
(5).我們於 2013-14 年度完成在薄扶林興建海水沖廁系統，並會逐步向該區用戶提供沖廁海水。此外，

我們會在 2015 年或以前完成在新界西北興建海水沖廁系統。這些工程於 2013-14 及 2014-15 年度的預

算開支總額分別為 2.468億元和 5,47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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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395)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39)：   

隨著本港水管老化，水管爆裂和滲漏的次數增加，不但浪費珍貴的水資源，更對市民造成諸多不便。

就此當局可否告知本會： 
 
1. 過去三年因水管爆裂和滲漏而流失的水量為何？涉及金額為何？ 
 
2. 過去三年當局更換老化水管的進度為何？當局為此投放了多少資源？可否詳細列出各項開支內

容？ 
 
3. 當局未來會否增加資源及人手，以期加快更換老化水管的速度，減少水資源的浪費？如會，詳情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梁美芬議員 

答覆：   

1.  由於配水庫需位於高地以便向處於不同高度水平的處所供水，在地勢較低的水管會在較高的水壓下

運作。高水壓加上土地沉降、土地隆起、外來的壓力和震動，令老化的配水網絡容易滲漏和爆裂。

因此，水管滲漏和爆裂應視為運作上的限制而非損失。2011、2012及2013年的水管滲漏比率分別為

19%、18%和17%。因水管爆裂而排走的食水量，在2011及2012年少於總供水量的0.01%，在2013
年則少於總供水量的0.02%。 

 
2.  於過去3個財政年度已更換或修復的水管長度及相關的開支表列如下： 
 

財政年度 已更換或修復的水

管長度(公里) 
開支(百萬元) 

工程 聘請監督建造工程的駐工地人員 總計 
2010-11 310 1,920 284 2,204 
2011-12 235 1,710 267 1,977 
2012-13 295 1,882 315 2,197 

 
3. 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原訂由2000至2020年的20年內分階段推行，自2005年起，我們重新調配更

多資源，並縮短工程計劃的時間表，將整項計劃的目標竣工日期提前5年至2015年，即在15年內完

成計劃。雖然這些工程大部分在交通繁忙和擠滿地下公用設施的道路進行，但有關進度大致良好，

我們可在2015年達到滲漏比率下降至15%的目標。我們會繼續監察水管的狀況，並在切實可行的範

圍內，盡早更換和修復須及早處理的老化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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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513)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6)：   

有關2014-15年度特別留意事項中指, 會繼續進行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第3及第4階段的建造工程。

政府可否告知: 2013-14年度投入的人手及開支為何, 預計2014-15年度調撥的人手及開支為何; 現時進

展為何, 預計何時完成? 
 

提問人：盧偉國議員 

答覆：  

2013-14及2014-15年度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第3及第4階段的預算開支分別為26.21億元和23.68億
元，當中3.78億元和3.39億元用作聘請監督建造工程的駐工地人員。 
 
截至 2014 年 1月底，該計劃的第 3及第 4 階段已分別更換或修復 569 公里(佔第 3 階段工程的 71%)和
415 公里(佔第 4 階段工程的 48%)的水管。餘下工程將於 2015 年 12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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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514)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7)：   

 有關於新界東北部(包括上水和粉嶺)使用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的研究:   
 
1. 預計 2014-15 年度投入的人手及開支為何, 前期勘查是否已開展, 現時進度為何; 及 
 
2. 據知再造水成本高源自配水設施，當局有何方法降低成本, 例如會否與本港院校合作研發低成本設

備, 以發展再造水, 若有, 詳情為何, 若否, 原因為何？ 
 

提問人：盧偉國議員 

 

答覆：  

1. 為能向新界東北部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我們計劃於2014年年底進行技術及財政研

究，預計於2017年或以前完成。2014-15年度有關研究的預算開支為50萬元，並由署內0.7位專業職系

人員負責監督由顧問公司進行的研究。 
 
2. 再造水大多數會用作沖廁用途，而其由抽水站、配水庫和輸水管組成的配水系統，與其他使用食水

或海水的沖廁系統相似。我們會在有關工程的詳細設計階段，仔細研究降低成本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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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176)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4)：   

 

根據綱領 1 指標，水管滲漏比率近 2 個年度實際分別是 18%及 17%，而下年度水管滲漏比率預算為

16%，就此，請問政府： 
 
1.今年度有多少因水管老化而造成爆水管的事件發生？當局今年度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檢測滲漏及

實施水壓管理分別涉及的開支及人手為何？ 
 
2.當局今年度進行什麼措施針對水管滲漏情況？涉及的支出和人手為何？ 
 
3.由於水管滲漏比率每年只降低 1%，當局來年度有何措施更有效降低水管滲漏比率？涉及的開支和

人手為何？ 

 

 

提問人：麥美娟議員 

答覆：  

 

1及2. 水管爆裂通常是由多項因素造成，包括水管老化、土地沉降或隆起，以及外來的壓力或震動。

2013-14年度(截至2014年2月)水管爆裂次數為229宗。 
 
我們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解決水管爆裂和滲漏問題，包括檢測滲漏、水壓管理及推行更換及修

復水管工程計劃。在2013-14年度，推行這些措施的開支估計為27.98億元，推行有關措施涉及的人員

數目為100名。 
 

3. 滲漏比率每年下降 1%，涉及每年更換及修復約 300 公里長的水管，這些工程大部分在交通繁忙和

擠滿地下公用設施的道路進行。有關工程進度合理和良好，可讓我們在 2015 年達到滲漏比率下降至

15%的目標。2014-15 年度我們會繼續推行上述措施，涉及的預算開支為 25.59 億元，推行有關措施涉

及的人員數目估計約為 8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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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194)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水質控制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3)：   

根據綱領 2，水務署負責確保經處理的食水於任何何時候，在純度、衞生及安全程度各方面，均符合

國際標準，請問政府： 
 
1.本年度水務署從濾水廠、配水庫及用戶水龍頭抽取樣本涉及的開支和人手為何？ 
 
2.水務署最近 3 個年度分別收到有關食水水質的查詢及投訴的次數為何？當中有多少查詢及投訴涉及

對食水殘餘氯有關？水務署最近 3 個年度有否就以上查詢及投訴進行調查？如有，詳情為何？最近 3
個年度分別涉及的支出及人手為何？ 

 

提問人：麥美娟議員 

答覆：  

1. 2013-14年度，水質控制的部門預算開支為9,220萬元，參與抽取樣本、測試和水質監控的工作人員

共128名。有關開支及人手是用於控制水質，以確保水質符合世界衞生組織訂定的《飲用水水質準則》，

水質監測的範圍涵蓋東江供水、集水區、水塘、配水庫、分配網絡和用戶水龍頭的水質抽樣、測試和

監控。從濾水廠、配水庫和用戶水龍頭抽取食水樣本所涉及的開支及人手並沒有分拆計算。 
 
2. 本署在過去3個年度收到有關食水水質的查詢及投訴表列如下： 

 2011-12年度 2012-13年度 2013-14年度 
(截至2014年1月) 

有關食水水質的查詢及投訴的次數 2 193 1 574 1 282 
 
該些查詢及投訴通常沒有指明是關於殘餘氯，而是有關供水的味道或氣味。過去3個年度有關食水味

道或氣味的水質查詢及投訴的次數表列如下： 

 2011-12年度 2012-13年度 2013-14年度 
(截至2014年1月) 

有關味道或氣味的查詢及投訴的次數 144 133 144 
 
水務署會盡快處理有關水質的查詢及投訴，包括有關味道及氣味的查詢及投訴，並在有需要時進行實

地視察和勘查工作，以及抽取和測試食水樣本。在收到有關氯氣味道或氣味的投訴後，水務署會調查

食水供應來源，並在有需要時安排抽取樣本和測試，以確保食水的殘餘氯水平完全符合食水水質標

準。在過去 3 個年度，處理有關水質的查詢及投訴涉及約 250名不同職級的人員，除該 250 名人員的

薪金外，並沒有涉及額外的開支。有需要留意的是該 250 名人員亦參與其他客戶服務工作。 
  



 

第 8 節 DEVB(W) - 第 169 頁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197)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3)：   

根據綱領 1 簡介，水務署負責為香港各區供應水質達滿意水平和充裕的用水，但是現時合共有 24 條

鄉村沒有自來水供應，約 625 人受影響，不少偏遠鄉村村民受缺水困擾，請問政府： 
 
1.今年度有否計劃為未有自來水供應的鄉村策劃、設計及興建可靠而具有效率的食水供應及分配系

統；如有，詳情為何、涉及的開支及人手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2.來年度會否計劃為未有自來水供應的鄉村興建可靠而具有效率的食水供應及分配系統；如有，詳情

為何、涉及的開支及人手為何？如否，原因為何，當局能否為未有自來水供應的鄉村提供供水時間表？ 
 
 
提問人：麥美娟議員 

答覆：  

1.  2013-14年度，我們就未有自來水供應的4條鄉村，即位於南區的東丫、東丫背、銀坑和爛泥灣

村，進行有關自來水供應系統的工程設計。這項工程計劃的預算開支約為800萬元，工程預計在2014
年展開，並於2016年完成。我們正調配內部人手，包括0.5位專業人員和0.7位技術人員，負責設計工

作。工程的監督工作亦會由本署人員執行，預計涉及的人手包括0.5位專業人員和2.5位技術人員。 
 
 2014-15年度，我們會就大埔區元墩下村的自來水供應系統，進行規劃、設計和建造。這項工

程計劃的預算成本約為100萬元，工程預計在2014年年底展開，並於2015年年底完成。我們已調配內

部人手，包括0.1位專業人員和0.2位技術人員，負責工程的設計和監督工作。 
 
2. 至於餘下的19條鄉村，我們會根據預計用水量和預算工程費用的最新資料，以及其他可能影響

自來水供應系統的因素，繼續定期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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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877)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6)：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策劃和勘查研究工作由原先預期本年年底推遲至明年年初才大致完成，原因為

何？有否詳細評估會否因此而影響日後工程進度及化淡廠於二零二零年投入服務的計劃？以及，除海

水化淡外，有何其他具體可行措施減低對東江水的依賴？如會否與內地盡快檢討供水協議，減低東江

水供水量及供水價格？ 
 

提問人：毛孟靜議員 

答覆：  

顧問公司花了較多時間進行海水抽樣及分析、工地勘測工作和生態實地調查，這些工作對設計海水化

淡廠和評估有關工程計劃的環境影響極為重要，有關研究預計會在2015年年初完成。我們預計雖然研

究工作的完成時間稍有延誤，但不會影響海水化淡廠於2020年投入服務的整體工程計劃。 
 
除海水化淡外，我們一直實施多項用水供求管理措施，以應付因人口及經濟增長而增加的用水需求，

並提升本港水源抵禦氣候變化影響的能力。有關措施包括擴展海水供應網絡作沖廁用途、研究向新界

東北部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的可行性、加強控制滲漏，以及鼓勵在新的政府發展項目

中引入洗盥污水及雨水循環再用。我們亦加強節約用水的措施，以減少用水需求。 
 
雖然我們會致力推行上述措施以應付增加的需求，但東江水仍會是本港未來數年的主要供水來源。我

們已開始與廣東省當局商討 2014 年後的東江水供水協議，水價和水量是雙方將會討論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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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584)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1)：   

就財政預算案演辭第 53段，香港淡水供應近七至成來自東江，政府已預留土地興建海水化淡廠，請

告知︰ 
 
1)     過去八年，政府就買東江淡水的開支; 
 
2)     預留土地興建海水化淡廠的地方;以及 
 
3)     預計海水化淡廠每年處理的海水及供港的淡水的容量。 
 
提問人：田北辰議員 

答覆：  

1) 過去 8年購買東江水的開支表列如下： 

年份 購買東江水的開支 
(百萬港元) 

2006 2,494.8 

2007 2,494.8 

2008 2,494.8 

2009 2,959.0 

2010 3,146.0 

2011 3,344.0 

2012 3,538.7 

2013 3,743.3 
 
2) 將軍澳第 137區東南面近鐵篸洲的土地已預留作興建海水化淡廠之用。 
 
3)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食水生產量約為每年 5 000 萬立方米，可擴展至每年 9 000 萬立方米，而涉及

處理的海水，分別為每年 1.25 億立方米和 2.25億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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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587)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24)：   

就「繼續進行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第 3 及第 4階段的建造工程」，曾有報道指水務署在 2000 年

揚言要在十五年內更換全港水管，但事隔十年，至今全港還有五成六水管未更換，其中灣仔、港島東、

葵青及屯門區更有近七成水管未更換，勢成爆水管的重災區。請告知: 
 
  
 
1)     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的詳情內容; 
 
2)     直至 2013 年，全港各區更換水管的情況，包括已更換和仍未更換水管; 
 
3)     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嚴重延誤原因和難處; 
 
4)     過去 8 年 (由 2005 年至 2013 年)，各區累積爆水管的個案總數、浪費食水的容量和維修開支。 
 

提問人：田北辰議員 

答覆：  

1) 香港的食水和海水經水管網絡輸送至各用戶，這些水管長約7 800公里。我們於2000年展開一個全

港性的計劃，在20年內分4個階段更換及修復選定長約3 000公里的老化水管。自2005年起，我們縮

短工程計劃的時間表，將整項計劃的目標竣工日期提前5年至2015年，即在15年內完成計劃。更換

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的詳情如下： 
 
 

長度 
(公里) 開工日期 竣工日期 

第 1 階段 
第 1 期 350 2000 年 12 月 2008 年 12 月 

第 2 期 250 2005 年 9 月 2010 年 3 月 

第 2 階段 750 2007 年 1 月 2011 年 6 月 

第 3 階段 800 2008 年 9 月 2014 年 12 月 

第 4 階段 第 1 期 500 2011 年 3 月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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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350 2012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 

 總計 3 000 -- -- 
 
2)  整項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於全港18區的進度(截至2013年年底)如下： 
 

       
地區 已完工的水管長度  

(公里) 
餘下擬完成的水管長度

(公里)  

香港 

中西區 177 57 
灣仔 87 57 
東區 96 56 
南區 104 23 

九龍 

觀塘 104 49 
黃大仙 81 16 
九龍城 176 61 
油尖旺 158 59 
深水埗 132 39 

新界 

西貢 94 14 
沙田 162 20 
大埔 107 11 
北區 156 17 
元朗 343 31 
屯門 136 44 
荃灣 57 36 
葵青 78 53 
離島 66 43 

   總計 2 314 686 
 
3) 我們計劃在2015年完成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截至2013年年底，我們已完成77%的水管，有關

進度大致上令人滿意。在推行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時，我們需處理有關工程對交通和環境造成

的影響，主要遇到的困難是包括交通限制、擠迫的地下公共設施和廣泛的道路工程協調工作。 
 
4) 於2005年至2013年期間，水管爆裂個案累積的總數為9 091宗，因水管爆裂而排走的相關食水容量

約為130萬立方米，搶修這些水管的開支約為7.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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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3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2734)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 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1)：   

政府計劃檢討政府部門收費，當中包括水費，請問進行有關檢討所涉人手開支為何？當局預計調整幅

度如何？估計市民要多交多少水費？ 
 

提問人：湯家驊議員 

答覆：  

有關檢討會由內部人手進行，所需的資源構成部門預算開支的一部分，並反映在部門的運作開支。我

們沒有委聘專責顧問公司檢討水費，但我們有委聘顧問公司就不同事宜進行研究，當中所收集的部分

資料或研究結果或會在檢討時作參考之用。有關顧問研究的開支總額約為140萬元。如建議修訂水費，

我們會視乎檢討結果釐訂調整幅度，有關檢討預計在本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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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4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446)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5)：   

預算案第 53 段描述 2020年投入服務的海水化淡廠，預計建築及運作成本為何？有何政策避免樂安排

海水化淡廠失敗經驗，確保建議中海水化淡計劃具成本效益、持續穩定增加本港供水量？ 
 

提問人：謝偉俊議員 

答覆：  

水務署已委聘顧問公司，就於將軍澳設立海水化淡廠進行策劃及勘查研究。研究範圍包括詳細評估興

建海水化淡廠的技術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制定工程實施策略及時間表、進行初步設計，以及對工程帶

來的影響進行各項技術評估。該項研究會估算海水化淡廠的建造及運作成本。我們會審核研究結果，

確保有關工程計劃在技術上可行和具成本效益，才進行設計及建造階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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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4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447)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   

1)新財政年度，購買東江水開支為何？對比過往 3年開支及增幅，變化為何？ 
 
2)港府有何政策，確保購買東江水開支合理、供市民飲用東江水質量不會轉差？ 
 
 

提問人：謝偉俊議員 

答覆：  

1)  新財政年度／過去 3 個財政年度購買東江水的開支及相應的增幅表列如下： 
 

財政年度 購買東江水的開支 
(百萬元) 開支增幅百分比 (%) 

2011-12 3,379.40 6.2 
2012-13 3,575.90 5.8 
2013-14 3,782.58 5.8 

  2014-15 1   3,239.46 1 不適用 
  

註 1: 目前東江水供水協議的涵蓋期由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底。2014-15 年度購買東江

水的開支計算至 2014 年 12 月底。 
 
2)  2014 年後在新供水協議下購買東江水的水價，視乎與廣東省當局磋商的結果而定。在考慮調整東

江水價時，我們將會以廣東省方面的運作成本為依據，並考慮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匯率以及廣東省和

香港相關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以確保購水價格合理。 
 
 在目前的東江水供水協議下，供港的東江水的水質基本上須符合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

GB3838-2002》就抽取作生活飲用水所訂的最高標準。在新東江水供水協議中，我們會與廣東省當

局商討有關水質不得低於此標準的事宜。此外，廣東省當局與香港一直通過既定的體制機制，就東

江水的水質保持緊密聯絡，當中包括粵港供水工作會議、粵港供水運行管理技術合作小組會議和東

江水質保護專題小組。我們亦會通過安裝於木湖抽水站接收點的在線監測系統，全天候密切監測東

江水的水質。我們亦會定期抽取樣本作詳細分析，以確保供應的東江水符合所訂的標準。如發現東

江水水質有任何異常情況，我們會即時加強監測，並聯繫廣東省當局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以保障

供港的東江水的水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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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4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448)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7)：   

2013-14 財政年度，水管老化滲漏及爆水管事故，導致多少食水流失？2014-15 財政年度預計食水流失

情況為何？有何政策及措施減少食水流失？相關政策及措施涉多少開支？ 
 
按購買東江水最新價格計算，2013-14 及 2014-15 財政年度食水流失等同多少公帑開支？ 
 

提問人：謝偉俊議員 

答覆：  

2013 年的水管滲漏比率為 17%，2014年的水管滲漏比率估計為 16%。2013 年因水管爆裂而排走的食

水量少於總供水量的 0.02%，2014年的估計數字大致相若。 
 
為解決水管爆裂和滲漏問題，我們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包括檢測滲漏、水壓管理及推行更換及

修復水管工程計劃。推行這些措施的開支，2013-14 年度估計為 27.98 億元，2014-15 年度估計為 25.59
億元。 
 
由於配水庫需位於高地以便向處於不同高度水平的處所供水，在地勢較低的水管會在較高的水壓下運

作。高水壓加上土地沉降、土地隆起、外來的壓力和震動，令老化配水網絡容易滲漏和爆裂。因此，

水管滲漏和爆裂應視為運作上的限制，不宜為此推算被排走食水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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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4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941)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客戶服務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5)：   

根據綱領 3 目標，當局將水錶準確程度(偏差程度不超過+/-3%)訂於 100%，可是 2012 年和 2013 年都

不能達標，請問政府： 
 
1. 不能達標原因為何？當局今年度收到有關水錶不準確的投訴數量為何？當局會否研究將水錶準確

程度提升？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2. 近 3 個年度參與「定期更換水錶計劃」數字為何？所涉及的人手和支出為何？ 
 

提問人：王國興議員 

答覆：  

1. 我們的長遠目標，是 100%水錶的讀數準確度介乎實際用水量正負 3%之間。雖然目前我們未能達

到這個目標，但經過多年定期更換老化水錶，我們的達標率已由 2006 年的 92.7%提升至 2013 年的

96.3%，預計 2014 年會進一步提升至 96.6%。 
 
 目前正在使用的水錶約有 286 萬個。2013-14 年度(截至 2014 年 1 月底)，本署接獲有關質疑水錶準

確度的投訴數目為 214 宗。經本署測試和跟進調查後，有 11 宗水錶不準確個案證明屬實。要提升

整體水錶準確度，更換老化水錶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就此，我們會繼續推行水錶更換計劃，持

續提升水錶準確度。 
 
2. 在 2011-12、2012-13 和 2013-14 三個年度，我們分別更換了 19 萬、21 萬及約 18 萬個老化水錶，涉

及開支分別為 3,500 萬元、4,100 萬元及約 4,000 萬元。約 80%的水錶更換工程是由承辦商進行的，

餘下的由內部人手負責，涉及約 50 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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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4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1180)  

總目：   (709)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水務 

分目：  (9345WF)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工程策劃及勘查研究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5)：   

分目：9345WF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工程策劃及勘查研究 
 
有關擬議在將軍澳興建海水化淡廠的計劃，政府在 2013-14 年度就分目下計劃的修訂預算是 900 萬元。

就計劃展開可行性研究、初步設計、工地勘測、環境和交通影響評估等，至今有關工作的進展如何、

預計何時完成和公布有關研究結果？為何政府在 2014-15 年度的預算中，未有就整項計劃作進一步撥

款？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答覆：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策劃及勘查研究範圍包括詳細評估興建海水化淡廠的技術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制

定工程實施策略及時間表、進行初步設計，以及對工程帶來的影響進行各項技術評估。截至 2014年 2
月，我們已研究和評估有關海水進水口、海水處理和濃鹽水排放的不同技術方案。2014-15 年度，我

們會就初步設計、工地勘測工作、環境影響和交通影響評估、成本預算及成本效益分析，繼續進行研

究。有關研究預計在 2015 年年初完成，2014-15 年度的預算開支為 1,570 萬元。如確立有關工程計劃

技術上可行和具成本效益，我們會考慮進一步撥款以實施有關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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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6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6325)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391)：   

1.      制定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時所使用的總費用為何？政府當時有否預留費用用作政策檢討工作？

若有，已預留的費用及當年擬訂的檢討時間表為何？ 
 
2.      自2008年發布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以來，政府曾就有關政策進行甚麼檢討及修訂，相關費用為

何？ 
 
3.      政府原定於2013年完成檢討，延誤檢討理由為何？所產生的額外費用為何？ 
 
4.      來年會否就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進行檢討？若有，相關檢討內容、範疇、資金分配及時間表為何？ 
 

 
提問人：陳家洛議員 

答覆：  

1. 《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策略》)於2008年公布，為制訂《策略》而進行顧問研究的總開支為700
萬元。這是一項長遠策略，我們公布《策略》時，沒有編訂全面檢討時間表。 
 
2. 自《策略》於2008年公布以來，我們一直監察在《策略》下推行的供求管理措施，並由署內人員按

需要加強有關措施。 
 
3. 如上文第1部分所述，我們公布《策略》時，沒有編訂全面檢討時間表。由於《策略》已推行5年，

我們認為現在是適當時候進行全面檢討，以考慮過去5年的成果和環境的改變。為此，我們已於2013
年年底着手籌備，以在2014年展開檢討。 
 
4. 我們會委聘顧問全面檢討《策略》，並已為此展開顧問遴選程序。檢討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研究策

略和措施，包括任何讓我們在供水方面能夠增加彈性和作好準備的新措施，以應付各種挑戰，例如因

氣候轉變而出現的嚴重旱災。檢討亦會研究用以應付本港用水需求的各種水資源(包括本地收集雨

水、東江水、再造水和海水化淡)的比例。顧問研究將於2014-15年度展開，2016-17年度完成。2014-15
年度，顧問研究的預算開支為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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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6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6326)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392)：  

1.  政府推行「齊來慳水十公升」運動及「用水效益標籤計劃」，以加深公眾對節約用水的

認識，方便用戶選擇具用水效益的裝置以來，兩項運動的分項開支分別為何？政府有否檢討

有關運動的成效？詳情為何？  
 
2.  政府會否研究立法強制使用節水裝置並提供經濟誘因，以達致節約用水？若會，有關工

作時間表及預算開支為何？  
 

提問人：陳家洛議員  

答覆：  

1.  水務署於 2014 年 3 月 22 日世界善用食水日開展「齊來慳水十公升」運動。該項運動在

2014-15 年度的預算開支約為 470 萬元。我們會在 2015 年年初檢討該項運動的成效。  
 
水務署自2009年起實施自願參與「用水效益標籤計劃」，讓消費者知悉各類常用的用水裝置

和器具的用水效益，方便消費者選擇具用水效益的產品，藉以節約用水。我們一直定期視察

零售商舖，並與業界會面，他們對該計劃的反應正面。推行該計劃在2013-14年度的開支約為

110萬元，在2014-15年度的預算開支約為180萬元。  
 
2.  我們會在即將進行的香港《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檢討工作中，檢討強制推行「用水效

益標籤計劃」的需要和合適時間。在檢討有結果之前，我們會繼續通過推廣、宣傳和教育活

動，鼓勵消費者使用這些具用水效益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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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6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6328)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393)：   

就有關探討在上水、粉嶺及新界東北部新發展區使用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相關研究的進

度為何？現階段有何具體措施加快推行步伐？探討研究費用如何？所需撥款是多少？ 
 

 

 

 

提問人：陳家洛議員 

答覆：  

為能向新界東北部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我們將會委聘顧問公司進行詳細的技術及財

政研究。我們已展開顧問遴選程序。有關研究將於 2014 年年底展開，2017 年或之前完成。我們會密

切監察研究的進展，並通過跨部門督導及工作小組解決相關事宜，以便盡快完成研究。有關研究的顧

問費總額估計為 800 萬元，2014-15 年度的預算開支為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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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6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6331)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396)：   

請按區議會分區提供過去 2 年(2012及 2013 年)的爆水管及滲漏個案數目，及估計因而流失的食水總量

為何？另外，緊急修復這些水管的開支為何？ 
 

提問人：陳家洛議員 

答覆：  

在2012及2013年，本港水管爆裂及滲漏的個案數目按區議會分區表列如下： 
 

地區 
2012 年 2013 年 

爆裂 滲漏 爆裂 滲漏 

中西區 5 719 7 696 
東區 8 458 10 513 
離島 1 366 0 329 

九龍城 27 665 29 585 
葵青 47 370 46 403 
觀塘 14 653 11 584 
北區 1 1 080 1 920 
西貢 10 1 026 28 875 
沙田 28 486 16 454 

深水埗 31 349 19 353 
南區 3 455 0 444 
大埔 14 450 25 528 
荃灣 4 410 4 387 
屯門 10 726 3 603 
灣仔 4 647 10 648 

黃大仙 8 194 5 193 
油尖旺 22 560 19 522 
元朗 22 2 061 24 1 991 
總計 259 11 675 257 11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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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年，食水管滲漏比率為 18%，而因水管爆裂而排走的食水量少於總供水量的 0.01%。在 2013
年，食水管滲漏比率為 17%，而因水管爆裂而排走的食水量少於總供水量的 0.02%。在 2012 及 2013
年，就上述水管爆裂和滲漏個案進行緊急維修工作的開支分別約為 1.36 億元和 1.3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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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6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4319)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客戶服務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0)：   

根據綱領 3，當局會繼續每年覆檢水費及其他水務費用及收費，及密切監察拖欠水費情況，請問政府： 
 
1.當局今年度的水費收費覆檢結果詳情為何？來年度會否增加水費收費，如會，水費增幅為何？過去

3 個年度，政府有否補貼市民的水費支出？如有，詳情為何，每年補貼的金額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2.過去 3 個年度，用戶拖欠水費的金額分別為何？當局成功追回拖欠水費的金額為何？有多少人因拖

欠水費而被檢控？ 
 

提問人：陳婉嫻議員 

答覆：  

1.   我們以今年完成水費檢討為目標，檢討範圍包括住宅及非住宅用戶。我們檢討時會考慮多項因素，

包括負擔能力、水務設施的財政狀況、當時的經濟狀況，以及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如建議修訂水費，

我們會視乎檢討結果釐訂調整幅度。 
 

水費已有19年未調整。水務經營帳目已錄得虧損多年。虧損是指總營運開支超過總收入(當中包括

兩個名義項目，即差餉補貼和政府為用戶提供免費用水的津貼)的金額。過去3個年度的虧損額如下： 
 

年度 虧損(百萬元) 
2010-11    955.3 
2011-12  1,025.3 
2012-13  1,007.7 

 
2.  在2011-12至2013-14年度期間，拖欠水費及追回的金額如下： 
 

 2011-12年度 2012-13年度 2013-14年度* 
年終／期末拖欠的水費(百萬元) 8.7 8.0 7.2 
追回的金額(百萬元) 3.9 3.1 3.0 
註：*截至2014年1月31日 
 
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102章)第21條，尚未繳付的收費屬於欠政府的債項，因此我們會對拖欠

個案提出民事訴訟而非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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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6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6637)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327)：   

請按下表列出現時全港各區不同使用年期的地下水管的長度。 
 
  0-10 年 11-20 年 21-30 年 31-40 年 40 以上 
中西區           
灣仔區           
東區           
南區           
油尖旺           
深水埗           
九龍城           
觀塘           
黃大仙           
西貢           
沙田           
大埔           
北區           
屯門           
元朗           
荃灣           
葵青           
離島           

 
 
提問人：張國柱議員 

答覆：  

現時全港各區不同使用年期的公共水管的長度(公里)表列如下： 
地區 0-10 年 11-20 年 21-30 年 >30 年 總計 
中西區 141 63 23 152 379 
灣仔區 52 36 41 120 249 
東區 54 57 70 111 292 
南區 93 85 47 105 330 
油尖旺 145 52 23 118 338 
深水埗 113 71 20 95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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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 155 55 26 153 389 
觀塘 142 57 64 100 363 
黃大仙 85 25 26 52 188 
西貢 130 169 114 83 496 
沙田 225 156 93 82 556 
大埔 196 190 100 55 541 
北區 230 213 114 98 655 
屯門 100 186 120 105 511 
元朗 417 277 189 167 1 050 
荃灣 127 142 60 63 392 
葵青 95 88 57 117 357 
離島 138 116 49 86 389 
總計(公里) 2 638 2 038 1 236 1 862 7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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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6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877)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223) 購買食水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60)：   

處方於分目 223 預算 2014-15 年度用以向廣東省購買食水的開支，相比 2013-14 修訂預算增加

176,760,000元，其原因為何？政府有否研究如何控制上述開支的上升幅度，若有，涉及開支及研究方

向為何？若沒有，原因為何？ 
 

提問人：范國威議員 

答覆：  

目前東江水供水協議的涵蓋期至2014年年底。這份協議訂明，2012、2013及2014年的水價分別為35.387
億元、37.433億元和39.5934億元。我們假設2015年首3個月的東江水水價與2014年的相同，所以2014-15
年度購買東江水的預算草案為39.593億元，較2013-14年度的37.826億元預算多1.767億元。 
 
2014年後的東江水價，視乎與廣東省當局磋商的結果而定。在考慮調整東江水價時，我們將會以運作

成本為依據，並考慮廣東省和香港相關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及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匯率。 
 
我們在2008年公布《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策略》)，其後一直進行多方面研究及推行用水供求管

理措施，以應付各種情況，包括人口及經濟增長帶動用水需求上升。推行有關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令

食水需求增長放緩，從而產生正面作用，就是購買東江水的開支增長亦隨之放緩。 
 
2014-15年度，我們會委聘顧問全面檢討《策略》。檢討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研究策略和措施，包括

任何讓我們在供水方面能夠增加彈性和作好準備的新措施，以應付各種挑戰，例如因氣候轉變而出現

的嚴重旱災。檢討亦會研究用以應付本港用水需求的各種水資源(包括本地收集雨水、東江水、再造

水和海水化淡)的比例。就檢討進行顧問研究的預算開支總額約為1,6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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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6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640)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53)：   

就預算案演辭53段提及「香港淡水供應七至八成來自東江。由於廣東省對淡水的需求日益增加，加上

要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會盡力增加本地的淡水供應。政府已預留土地興建海水化淡廠，策劃和

勘查研究將在明年年初大致完成。海水化淡廠預計可在二零二零年投入服務，初期每年產水量只佔全

港淡水用量的百分之五至十，但是隨着科技改進，我相信海水化淡長遠可以成為香港一個重要水

源。」，當局可否告知本委員會：上述興建海水化淡廠計劃詳為何；預計建造費用和其後的運作開支；

預計投產時，海水化淡的成本與東江水和本地收集雨水的成本的比較？ 
 
提問人：馮檢基議員 

答覆：  

水務署已委聘顧問公司，就於將軍澳設立海水化淡廠進行策劃及勘查研究。研究範圍包括詳細評估興

建海水化淡廠的成本效益、制定實施策略及時間表，以及進行各項技術影響評估。該項研究將於2015
年年初大致完成，而海水化淡廠則預計於2020年投入服務。海水化淡廠的食水生產量約為每年5 000
萬立方米，可擴展至每年9 000萬立方米。 
 
該項研究會估算海水化淡廠的建造及運作成本。雖然研究仍在進行中，未能估算以海水化淡方式生產

食水的成本，但根據先前的粗略估計，按2012-13年度的價格水平計算，以海水化淡方式生產食水的

單位成本約為每立方米12元。按2013-14年度的價格水平計算，以本地收集食水和輸入東江水的方式

生產食水的單位成本估計分別為每立方米4.2元和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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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6341)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223) 購買食水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90)：   

過去五年，政府用作購買東江水的具體開支及具體數量為何；過去五年，政府用作淨化東江水的具體

開支為何；過去五年，未有使用而排出大海的東江水數量及其價值為何；2014-2015 年，政府用作購

買東江水的預算開支及預算數量為何；政府用作淨化東江水的預算開支為何。 
 

提問人：郭家麒議員 

答覆：  

過去5年，我們每年購買8.2億立方米東江水，有關按年開支表列如下：  
 

年份  購買東江水的開支  
(百萬元)  

2009 2,959.0 
2010 3,146.0 
2011 3,344.0 
2012 3,538.7 
2013 3,743.3 

 
過去5年間沒有東江水溢流或排出大海。 
 
目前東江水供水協議的涵蓋期至2014年年底。我們已開始與廣東省當局商討2014年之後的東江水供水

協議。由於2015年的東江水價還未協定，我們假設2015年首3個月的東江水價與2014年同期的相同，

所以2014-15年度預算草案中的購買東江水撥款為39.5934億元。 
 
由於東江水與本地收集的淡水是一同處理，我們没有過去 5 年及 2014-15 年度單就處理東江水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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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499)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57)：   

財政司司長指政府已預留土地興建海水化淡廠，策劃和勘查研究將在明年年初完成。海水化淡廠預計

可在 2020 年投入服務。就此，請當局告知： 
 
(a) 鑑於有報道指海水化淡的預計單位成本為每立方米 12 元，較東江水的供水成本多 4 元，當局有否

評估本港海水化淡的成本效益、對水費的影響，以及海水化淡廠投入服務後，來自東江的食水所佔的

比例？ 
 
(b)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指出，海水化淡長遠可以成為一個重要水源。就此，有關擴大海

水化淡廠每年供水量的計劃為何？當局預計在未來 10 年會就相關技術發展投入多少資源？ 
 

提問人：石禮謙議員 

答覆：  

(a) 水務署已委聘顧問公司，就於將軍澳設立海水化淡廠進行策劃及勘查研究。研究範圍包括詳細評

估興建海水化淡廠的成本效益。有關研究將於明年年初完成。由於研究尚未完成，在現階段預計海水

化淡廠對食水生產成本所造成的影響，實屬言之尚早。我們檢討水費時，除了考慮食水生產成本外，

還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承擔水費的能力、水務營運的財政狀況、當前的經濟狀況，以及立法會議員

的意見。海水化淡廠的食水生產量約為每年5 000萬立方米，佔全港總食水耗用量約5%，但東江水仍

會是未來數年的主要供水來源。 
 
(b) 如上文所述，將軍澳海水化淡廠於 2020 年左右投入服務，初期的食水生產量約為每年 5 000 萬立

方米，可擴展至每年 9 000 萬立方米。我們會繼續緊貼海水化淡業的技術發展步伐，以期從中獲得最

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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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885)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80)：   

根據綱領1，當局下年度就於新界東北部(包括上水和粉嶺)使用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

途進行勘察及研究，請問政府：  
 
1.當局何時展開及何時完成上述勘察及研究？勘察及研究的詳情為何，涉及的人手及支出為

何？  
 
2.當局會否將勘察及研究擴展至其他地區，如會，詳情為何，涉及的人手及支出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提問人：鄧家彪議員  

答覆：  

1.  為能向新界東北部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我們將會委聘顧問公司進行技術

及財政研究。有關研究將於2014年年底展開，2017年年底或之前完成。有關研究的費用總額

估計為800萬元，而在2014-15年度進行研究的預算開支則為50萬元。有關研究由署內0.7名
專業職系人員負責監督。  
 
2.  再造水一般用作非飲用用途，例如沖廁和灌溉。目前，本港非飲用水的需求主要來自沖廁。

不過，其實在本港大部分地區，海水沖廁較其他水資源(例如再造水)沖廁更具成本效益。儘

管如此，我們會利用內部人手，繼續探討可否善用海水供水區以外地區的再造水作非飲用用

途，並研究有關安排是否切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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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4737)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42)：   

就「中介公司僱員」的聘用情況，請提供以下資料： 
 
  2013-14 年度 （截至最新情況） 
使用中介公司的合約數目 (  ) 
支付予每間中介公司的合約金額 (  ) 
每間中介公司的合約服務期 (  ) 
中介公司僱員的人數 (  ) 
中介公司僱員的職位分佈   
中介公司僱員的月薪分佈 
•   30,001 元或以上 
•   16,001 元至 30,000 元 
•   8,001 元至 16,000 元 
•   6,501 元至 8,000 元 
•   6,240 元至 6,500 元 
•   6,240 元以下 

  
(  ) 
(  ) 
(  ) 
(  ) 
(  ) 
(  ) 

中介公司僱員的聘用年期 
•   15 年以上 
•   10 年至 15 年 
•   5 年至 10 年 
•   3 年至 5 年 
•   1 年至 3 年 
•   少於 1 年 

  
(  ) 
(  ) 
(  ) 
(  ) 
(  ) 
(  ) 

中介公司僱員佔該部門整體員工數目的百分比 (  ) 
支付予中介公司的金額佔該部門整體員工開支的百分比 (  ) 
曾獲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員工人數 (  ) 
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金額 (  ) 
曾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

約滿酬金的員工人數 
(  ) 

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約

滿酬金的金額 
(  ) 

獲得有薪用膳時間的人數 
沒有有薪用膳時間的人數 

(  ) 
(  ) 

每週工作五天的人數 
每週工作六天的人數 

(  ) 
(  ) 

(  )括號為比較 2012-13 年度同期的增減幅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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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王國興議員 

答覆： 

有關聘用中介公司提供服務的資料載列於下文。有關資料不包括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中央管理

的定期合約所提供的服務。 
 
(a) 使用中介公司的合約數目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9 (+12.5%) 
 
 
(b) 合約金額和服務期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合約金額 合約數目 
少於 50 萬元 1 (0%) 
50 萬元至 100 萬元 1 (0%) 
100 萬元以上 7 (+16.7%) 

總計： 9 (+12.5%)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服務期 合約數目 
6 個月或以下 1 (-) 
6 個月以上至 1 年 8 (0%) 
1 年以上至 2 年 0 (-) 
2 年以上 0 (-) 

總計： 9 (+12.5%) 
 
 
(c) 按工作類別列出的僱員數目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僱員數目 74 (+7.2%)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僱員的工作類別 僱員數目 
辦公室後勤支援 2 (0%) 
技術服務 72 (+7.5%) 

總計： 74 (+7.2%) 
 
 
  



 

第 8 節 DEVB(W) - 第 376 頁 

(d) 中介公司僱員的月薪幅度 
 

法定最低工資自2011年5月1日實施後，投標人向其僱員發放的薪金不得低於2010年12月的按季統

計報告所載「所有選定行業雜工」的平均每月工資，除非當前最低工資另加每7天享有1天有薪休

息日已超逾有關薪金。截至2013年9月30日，有關合約訂明的最低月薪為8,031元。 
 
 
(e) 中介公司僱員的服務期 
 

政府部門使用中介公司僱員的模式是與中介公司簽訂服務合約，由中介公司在部門有需要時按合

約提供人手。中介公司只要符合政府部門的規定(包括中介公司僱員數目及部門對該等僱員的資

歷及/或經驗要求)，可安排中介公司任何僱員在部門工作，或基於不同理由，在合約期內安排替

換中介公司僱員。因此，我們沒有關於中介公司聘用和調配的員工的服務年期資料。 
 
 

(f) 中介公司僱員佔部門整體員工數目的百分比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1.4%  
 
 
(g) 聘用中介公司的開支佔部門整體員工開支的百分比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0.9% 
 
 
(h) 中介公司向中介公司僱員發放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 
 

本署與中介公司簽訂合約，由中介公司在合約期內提供本署所需的服務。中介公司僱員與中介公

司之間有合約關係，中介公司須根據有關法例(包括《僱傭條例》(第57章)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第485章))履行僱主的責任。 我們沒有中介公司向其僱員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

金的資料。 
 
 
(i) 僱員的用膳時間 
 

中介公司僱員由中介公司聘用，用膳時間是否有薪，是由雙方簽訂的僱傭合約規管。我們沒有這

方面的資料。 
 
 

(j) 按工作日數列出的僱員數目
註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工作日數 僱員數目 

每周工作 5天 65 (+10.2%) 
每周工作 6天 0 (-) 

總計： 65 (+10.2%) 
註：只計算全職僱員。 
 
( )括號為比較 2012-13 年度同期的增減幅度的百分比，除非 2012-13 年度的相關數字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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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4738)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43)：   

就「外判員工」的聘用情況，請提供以下資料： 
  2013-14 年度 （截至最新情況） 
使用外判服務的合約數目 (  ) 
支付予外判服務公司的總金額 (  ) 
每間外判服務公司的合約服務期 (  ) 
透過外判服務公司所聘請的外判員工人數 (  ) 
外判員工的職位分佈(例：客戶服務、物業管理、保安、清潔、

資訊科技等) 
  

外判員工的月薪分佈 
•   30,001 元或以上 
•   16,001 元至 30,000 元 
•   8,001 元至 16,000 元 
•   6,501 元至 8,000 元 
•   6,240 元至 6,500 元 
•   6,240 元以下 

  
 (  ) 
(  ) 
(  ) 
(  ) 
(  ) 
(  ) 

外判員工的聘用年期 
•   15 年以上 
•   10 年至 15 年 
•   5 年至 10 年 
•   3 年至 5 年 
•   1 年至 3 年 
•   少於 1 年 

  
(  ) 
(  ) 
(  ) 
(  ) 
(  ) 
(  ) 

外判員工佔該部門整體員工數目的百分比 (  ) 
支付予外判服務公司的金額佔該部門整體員工開支的百分比 (  ) 
曾獲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員工人數 (  ) 
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金額 (  ) 
曾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

約滿酬金的員工人數 
(  ) 

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約

滿酬金的金額 
(  ) 

獲得有薪用膳時間的人數 
沒有有薪用膳時間的人數 

(  ) 
(  ) 

每週工作五天的人數 
每週工作六天的人數 

(  ) 
(  ) 

(  )括號為比較 2012-13 年度同期的增減幅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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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王國興議員 

答覆： 

水務署使用多項外判服務，例如辦公室潔淨及保安、資訊科技支援等，所需資料載列於下文。 
 
(a) 外判服務合約數目(份)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38 (+11.8%) 
 
 
(b) 用於外判服務供應商的總開支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百萬元) 
49.6 (-4.8%) 

 
 
(c) 外判服務合約年期 
 

 2013-14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服務年期 合約數目(份) 

6個月或以下 0 (-) 
6個月以上至1年 21 (+23.5%) 
1年以上至2年 13 (0%) 
2年以上 4 (0%) 

總計： 38 (+11.8%) 
 
 
(d) 透過外判服務供應商聘用的員工總數

註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283 (+9.7%) 
註：只計算訂明僱員人數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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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外判員工數目(按工作性質計) 
 

 2013-14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服務合約性質 員工數目 

保安 103 (0%) 
潔淨 53 (+1.9%) 
資訊科技 16 (+6.7%) 
司機 103 (+28.8%) 
後勤(支援物料供應) 8 (0%) 

總計： 283 (+9.7%) 
 
 

(f )  外判員工的薪金 
 

自法定最低工資在2011年5月1日生效後，保安及潔淨服務合約承辦商須向其員工支付的工資，不

得低於現行的法定最低工資。 
 
至於其他服務合約，我們只訂明需要提供的服務。我們沒有承辦商僱用員工的薪金資料。 
 

 
(g) 外判員工的服務年期 
 

政府部門使用外判員工的模式是與承辦商簽訂服務合約，由承辦商在部門有需要時按合約提供人

手。承辦商只要符合政府部門的規定(包括外判員工數目及部門對該等員工的資歷及/或經驗要

求)，可安排承辦商任何僱員在部門工作，或基於不同理由，在合約期內安排替換外判員工。因此，

我們沒有關於承辦商聘用和調配的員工的服務年期資料。 
 
 
(h) 外判員工佔部門整體員工數目的百分比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6.4% 
 
 
(i) 用於外判服務供應商的開支佔部門整體員工開支的百分比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4.3% 
 
 
(j) 向外判員工發放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 
 

本署與外判承辦商簽訂合約，由承辦商在合約期內提供本署所需的服務。外判員工與外判承辦商

之間有合約關係，外判承辦商須根據有關法例(包括《僱傭條例》(第57章)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第485章))履行僱主的責任。 我們沒有承辦商向其員工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

金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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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外判員工的用膳時間 
 

外判員工由承辦商聘用，用膳時間是否有薪，是由雙方簽訂的僱傭合約規管。我們沒有這方面的

資料。 
 
 
(l) 外判員工數目(按工作日數計) 
 

工作日數 
2013-14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員工數目 

每周工作5天 155 (+18.3%) 
每周工作6天 128 (+0.8%) 

總計： 283 (+9.7%) 
 

( )括號為比較 2012-13 年度同期的增減幅度的百分比，除非 2012-13 年度的相關數字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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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4739)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44)：   

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情況，請提供以下資料： 
 
  2013-14 年度 （截至最新情況）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人數 (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職位分佈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開支 (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月薪分佈 
•   30,001 元或以上 
•   16,001 元至 30,000 元 
•   8,001 元至 16,000 元 
•   6,501 元至 8,000 元 
•   6,240 元至 6,500 元 
•   6,240 元以下 

  
 (  ) 
(  ) 
(  ) 
(  ) 
(  ) 
(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年期 
•   15 年以上 
•   10 年至 15 年 
•   5 年至 10 年 
•   3 年至 5 年 
•   1 年至 3 年 
•   少於 1 年 

   
(  ) 
(  ) 
(  ) 
(  ) 

 (  ) 
(  ) 

成功轉職為公務員的人數 (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佔該部門整體員工數目的百分比 (  ) 
支付予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金額佔該部門整體員工開支的百分

比 
(  ) 

曾獲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員工人數 (  ) 
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金額 (  ) 
曾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

約滿酬金的員工人數 
(  ) 

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約

滿酬金的金額 
(  ) 

獲得有薪用膳時間的人數 
沒有有薪用膳時間的人數 

(  ) 
(  ) 

每週工作五天的人數 
每週工作六天的人數 

(  ) 
(  ) 

(  )括號為比較 2012-13 年度同期的增減幅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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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王國興議員 

答覆： 

有關聘用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資料載列於下文。 
 
(a)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數目(按工作性質計) 
 

工作性質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 

專業 10 (+66.7%) 
技術及督察級 27 (+35%) 
一般行政 87 (-5.4%) 

總計： 124 (+5.1%) 
 
 
(b)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總開支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百萬元) 
23.4 (+10.9%) 

 
 
(c)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數目(按薪金及服務年期計) 
 

月薪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 

30,001元或以上 22 (+37.5%) 
16,001元至30,000元 39 (+30%) 
8,001元至16,000元 63 (-12.5%) 
6,501元至8,000元 0 (-) 
6,240元至6,500元 0 (-) 
6,240元以下 0 (-) 

總計： 124 (+5.1%) 
 

服務年期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 

15年或以上 0 (-) 
10年至少於15年 25 (-7.4%) 
5年至少於10年 13 (-18.8%) 
3年至少於5年 9 (-18.2%) 
1年至少於3年 40 (-20%) 
少於1年  37 (+164.3%) 

總計： 12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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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獲聘為公務員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註 1 )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3 (-78.6%) 
註 1： 只包括水務署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獲聘為公務員的資料。上述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通過公開、

公平和具競爭性的招聘過程成為公務員。 
 
 
(e)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佔部門整體員工數目的百分比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2.7 % 
 
 
(f) 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員工開支佔部門整體員工開支的百分比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2.0% 
 
 
(g) 獲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數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104(+7.2%) 
 
 
(h) 發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金額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百萬元) 
$2.2(+46.7%) 

 
 
(i) 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產生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

數(註２ )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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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產生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約滿酬金的金額(註２ )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百萬元) 
0 

註 2：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就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所制定的指引，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約滿酬金

加上政府為合約僱員作出的強積金供款，不得超逾僱員在合約期內所得底薪總額的 10%(無
需技能的工作)或 15%(需要技能的工作)。政府在計算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約滿酬金時，不

會參考累算權益。 
 
 
(k)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數目(按有薪／無薪用膳時間計) 
 

用膳時間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 

有薪用膳時間 101 (-1%) 
無薪用膳時間 23 (+43.8%) 

總計： 124 (+5.1%) 
 
 
(l)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數目(按每周的工作日數計)(註 3 )  
 

工作日數 
2013-14 年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 

每周工作5天(註3 )  124 (+5.1%) 
每周工作6天 0 (-) 

總計： 124 (+5.1%) 
註 3：包括那些按輪值表每周輪班工作 5 天或少於 5 天的人員。 

 
( )括號為比較 2012-13 年度同期的增減幅度的百分比，除非 2012-13 年度的相關數字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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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297)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73)：   

2014 至 2015 年度水務署到中國大陸作公務考察或交流的預算為何？請告知計劃於 2014 至 2015 年度

進行的中國大陸公務考察或交流的主題。有關當局如何避免公務外訪出現與公務無關的活動？有關當

局又如何避免更改造訪地點的申請變得徒具形式？ 
 

提問人：黃毓民議員 

 

答覆：  

2014-15年度，水務署人員會按運作需要到內地進行公務考察，例如安排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

委員會到東江進行年度考察，這次考察的預算開支為2.5萬元。2014-15年度，我們沒有計劃到內地進

行其他交流活動。 
 
公帑資助的公務考察受相關規例和指引限制，確保有效監察公帑的使用和善用公帑。有關限制包括：

公務考察只應在運作上極有需要時進行；所有公務考察須事先取得正式批准，並應避免非公務活動；

有關人員提交申請時，應盡可能就擬議的考察提供一切所需資料；如有關安排其後有任何更改，有關

人員應盡快通知批核人員，而批核人員應評估是否有需要重新考慮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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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022)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80)：   

關於「繼續着手推行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請告知本委員會﹕ 
 
1.未來一年的工作為何﹖預計各項工作的開支為何﹖ 
 
2.針對在公共工程計劃引入循環再用洗盥污水及雨水，現時共有多少個公共公程計劃使用了循環再用

洗盥污水及雨水技術﹖請提交工程的資料，包括執行計劃的工程部門、計劃名稱、計劃落實時間。現

時規劃/建造中的公共工程計劃中，又將會有多少個計劃使用相關技術，詳細資料為何﹖ 
 
3.現時又有多少個私人發展商項目採用循環再用洗盥污水及雨水技術﹖詳細資料為何﹖ 
 

提問人：胡志偉議員 

答覆：  

1. 為推展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2014-15年度擬推行的用水供求管理措施和涉及的預算開支分列如下： 
 

 2014-15 年度預算開支 
(百萬元) 

用水需求管理措施 2,634 

- 更換和修復水管   

- 推行有關節約用水的公眾教育和宣傳活動  

- 為政府建築物和學校加裝節水器具，包括節流器  

- 檢測滲漏和管理水壓  

- 擴展海水沖廁系統  

供水管理措施 16 

- 繼續就於將軍澳設立海水化淡廠進行研究  

- 為向新界東北部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進

行研究 
 

 
2. 直至目前為止，建築署和渠務署已在50個工程項目中，為學校和政府設施裝置集蓄雨水循環再用系

統。建築署亦已在2個工程項目中，為政府設施裝置洗盥污水循環再用系統。 
 
此外，該兩個部門正在另外24個工程項目中，裝置集蓄雨水循環再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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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營機構裝置集蓄雨水循環再用系統或洗盥污水循環再用系統屬自願性質，我們沒有採用此等技術

的私人發展項目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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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052)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07)：   

就經處理後再次使用的污水(「再造水」)事宜，請告知本委員會： 
 
1)     過去三年，每年用於研究「再造水」項目涉及的開支為何； 
 
2)     除昂坪污水處理廠外，在未來12個月，有沒有計劃在正在擴建或新建的污水處理廠內項目推廣使

用「再造水」？如有，詳情為何？ 
 
 
提問人：胡志偉議員 

答覆：  

1). 過去 3 年，為制定使用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的水質標準及指引，我們進行兩項研究。進

行這些研究的開支在 2011-12 及 2012-13 年度分別為 111 萬元和 42 萬元，2013-14 年度的預算開支則

為 2 萬元。 
 
2). 在未來 12個月，我們會集中計劃在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生產再造水，以供給新界東北部作沖廁及其

他非飲用用途。我們將會委聘顧問公司進行詳細的技術及財政研究，預計於 2014 年年底展開，2017
年或之前完成。研究的顧問費估計為 800 萬元， 2014-15 年度的預算開支則為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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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7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111)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80)：   

就食水供應事宜，請告知本委員會： 
 
1) 2013-14 年度，本港食水供應來源(即本地收集雨水和購買東江水)的比例為何；最新本地收集雨水、

購自內地東江水和利用逆滲透技術生產再造水的成本的比較為何？ 
 
2) 2013-14 年度，因水塘滿溢導致需要把食水排入大海的總量是多少？(按水塘名稱列出) 溢流量佔該

年本地食水供應量的比例為何？ 
 
3) 除將軍澳的海水化淡項目外，有否研究開發更多本地水源供應，以免造成食水資源浪費及使供應更

為穩定？如有，該等措施的詳情為何？ 
 
提問人：胡志偉議員 

答覆：  

1)  2013-14年度(截至2014年2月底)由本地收集雨水和東江水所供應的食水量如下：  
 

 
2013-14年度(截至2014年2月) 

 供應量 
(百萬立方米) 

百分比(%) 

本地收集雨水 333 38.8 

輸入的東江水 1 526 61.2 

總食水供應量 859 100 

 
註1：自2006年起，東江水供水協議採用統包總額方式，我們可在每年8.2億立方米的供水上限下輸

入東江水。 
 

按2013-14年度的價格水平估計，由本地收集雨水和東江水所供應的食水的生產成本分別約為每立

方米4.2元和8.8元。目前，我們沒有計劃利用逆滲透技術生產再造水，因此沒有估計利用該項技術

生產再造水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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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3-14年度(截至2014年2月)水塘的溢流量如下： 
 

水塘* 
2013-14 年度(截至 2014 年 2

月底)的溢流量 
(百萬立方米) 

香港仔 3.3 

九龍 5.2 

石壁 15.7 

大潭 15.4 

大欖涌 0.6 

總計 40.2 
 

*薄扶林水塘存水量極低(只佔本港水塘總存水量的0.03%)，因此其溢流量沒有計算在內。 
 
在大雨期間於小型水塘的溢流屬運作上的限制。我們已研究多種方法，以減少水塘溢流。

東江水供水協議自2006年起採取彈性供水的安排，訂明按本港的需要，調節東江水的每日

供應量，以便我們更好地控制本港貯存東江水的大型水塘的存水水平。自此，溢流已較2006
年前大幅減少。2013-14年度(截至2014年2月底) 總溢流量為4 020萬立方米，佔總供水量約4.7%。

2013年的雨量為2 847毫米，較香港天文台由1981至2010年期間所錄得的平均年雨量高18.7%，因而

導致該年的溢流量較高。 
 

3) 除海水化淡工程計劃外，我們一直推行多項措施，以善用本地的水資源和加強本港的水資源安全。

有關措施包括把沖廁海水供應系統擴展至薄扶林、元朗、天水圍和東涌地區；研究向新界東北部(包
括上水和粉嶺)供應再造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的可行性；以及探索能否在新的政府發展項目

中善用洗盥污水及循環再用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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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8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112)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81)：   

就使用本地經水塘收集雨水及使用東江水作為食水供應來源，請告知本會有沒有研究如提升使用本地

水源比例(例如由目前的10-20%升至30%)對食水供應可靠程度有何影響？如有，研究的詳情及相關支

出；如否，會否在2014-15年度進行有關工作？ 
 
提問人：胡志偉議員 

答覆：  

我們於2008年推行《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策略》），目的之一是以可持續方式維持可靠的供水

服務。我們會全面檢討《策略》，並已為此展開顧問遴選程序。檢討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研究策略和

措施，包括任何讓我們在供水方面能夠增加彈性和作好準備的新措施，以應付各種挑戰，例如因氣候

轉變而出現的嚴重旱災。檢討亦會研究用以應付本港用水需求的各種水資源(包括本地收集雨水、東

江水、再造水和海水化淡)的比例。顧問研究將於2014-15年度展開，2016-17年度完成。2014-15年度，

顧問研究的預算開支為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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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28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113)  

總目：   (194) 水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  (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182)：   

針對水管保養問題及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計劃」)，請告知本會﹕ 
 
1) 2013-14 年度，按全港十八區分類，每年水管爆裂事故的宗數為何？ 
 
2) 上述事故中，有多少宗涉及已完成「計劃」的水管，以及有多少水管涉及一次或以上事故﹖請列出

事故發生日期、位置等相關資料。 
 
3) 水務署預計何時完成整個「計劃」﹖「計劃」在 2013-14 涉及的人手及開支以及 2014-15 年度預計

的人手及開支分別又為何﹖ 
 

提問人：胡志偉議員 

答覆：  

1)  2013-14年度(截至2014年2月)全港18區水管爆裂的個案數目表列如下：  
 

地區  2013-14 年度(截至 2014 年 2 月止)  
水管爆裂的個案數目  

中西區  4 
東區  10 
離島  0 

九龍城  26 
葵青  39 
觀塘  9 
北區  3 
西貢  23 
沙田  15 

深水埗  19 
南區  1 
大埔  26 
荃灣  3 
屯門  2 
灣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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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  6 
油尖旺  17 
元朗  20 
總計  229 

 
2) 在上述水管爆裂個案中，水管維修後都沒有再發生爆裂事故。有2宗爆裂個案(少於1%)涉

及在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中已更換的水管，這些水管因有隱性瑕疵而爆裂，只屬個別

事件。該2宗水管爆裂個案的日期和地點如下：  
 

日期  地點  
2013年6月11日  深水埗長沙灣道後巷   
2014年2月28日  黃大仙崇齡街後巷  

 
 
3) 目前的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預計在2015年12月底前完成，2013-14及2014-15年度的預算開支分

別為26.9億元和24.09億元，當中3.8億元和3.4億元用作聘請監督建造工程的駐工地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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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W)0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101)  

總目：   (194)水務署  

分目：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跟進答覆編號 DEVB(W)135，問題詢問來年度會否計劃為未有自來水供應的鄉村興建可靠而具有效率

的食水供應及分配系統，當局回應會根據預計用水量和預算工程費用的最新資料，以及其他可能影響

自來水供應系統的因素，繼續定期進行檢討。當局會否從人道立場及當區旅遊效益出發，為未有食水

供應的村民提供衛生、乾淨的食水？而不只是從工程費用成本的角度出發。 
 

提問人：鄧家彪議員 

答覆：  

目前，未獲自來水供應的偏遠鄉村使用溪水或井水，食物環境衞生署會定期監察和化驗原水水質。倘

若有關水源枯竭，政府會提供協助，包括運送食水，解決居民用水需要。然而，我們會考慮各項相關

因素，繼續密切監察和定期檢討這些偏遠鄉村的供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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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W)0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102)  

總目：   (194)水務署  

分目：   

綱領：  (2) 水質控制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  )：   

跟進答題編號 DEVB(W)134，根據水務署在過去 3 個年度收到有關味道或氣味的查詢及投訴的次數，

我留意到 2013-2014年度的查詢及投訴數字有上升的趨勢，今年度截至 1月已經有 144宗查詢及投訴，

預計今個年度的查詢及投訴數字會多少過去 2 個年度。今年 1 月屯門、元朗都有住戶反映家中水喉出

現怪味食水，當局有否就此事進行調查，如有，調查是否完成？調查結果為何，食水氯氣含量有否超

標？ 
 
提問人：鄧家彪議員 

答覆：  

處理食水過程中加入氯氣用作消毒用途，以保持食水的衞生。在 2014 年 1 月 9 至 15日期間，我們在

收到有關屯門和元朗區的食水有氯氣味的投訴後，立即進行徹底調查，結果發現上述期間在濾水廠經

過處理的食水，其殘餘氯水平均維持在每公升 1.0 至 1.1 毫克的正常範圍內，亦遠低於世界衞生組織

2011 年《飲用水水質準則》所訂明的每公升 5 毫克的最高許可值。此外，我們亦於同一期間從配水系

統和用戶水龍頭抽取水樣本作即場化驗，結果顯示殘餘氯均屬正常水平，含量介乎每公升 0.6 至 0.8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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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W)0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60)  

總目：   (194)水務署  

分目：   

綱領：  (1) 供水：策劃及分配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有關進一步改善以淡水沖廁的具體進展，雖然署長先生在財委會特別會議上答覆將會減少 5%，請問： 
 
(1)  減少 5%將在甚麼地區？ 
(2)  下一步的計劃如何？ 
(3)  何時達至百分之百用鹹水(海水)沖廁？ 
 

提問人：王國興議員 

答覆：  

(1)  我們於 2013-14 年度完成在薄扶林興建海水沖廁系統。此外，我們會在 2015年年底或以前完成在

新界西北的屯門、元朗和天水圍區興建海水沖廁系統。我們會逐步向這些地區供應海水以取代淡

水作沖廁用途。 
 
(2)  我們正計劃在東涌發展海水沖廁系統。 
 
(3)  我們會繼續積極研究，在技術上可行和具成本效益的情況下，向現有海水供應區以外的地區供應

海水作沖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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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DEVB(W)0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61)  

總目：   (194)水務署  

分目：   

綱領：  (3) 客戶服務  

管制人員：  水務署署長(林天星)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根據當局回覆編號 DEVB(W)143 指，收到投訴後進行的測試和跟進調查後，有 11 宗水錶不準確個案

證明屬實。請當局告之所涉的個案，是否存在被偷用水錶的情況；若有詳情為何？ 
 
而當局過去三年的主動調查或巡查中，是否曾發現違法盜用他人水錶的情況；如有，過去三年的數字

為何；當局的執法又為何？ 
 
提問人：王國興議員 

答覆：  

全部11宗水錶不準確個案，都不存在盜用水錶或未經用戶同意從內部供水系統非法取水的情況。 
 
過去3年，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盜用水錶或未經用戶同意從內部供水系統非法取水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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